社团志愿者招募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厦门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会）对社团志愿者活动的管理，推动社团志愿者招募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本着服务于社团的原则，特制本条例。

第二条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倡导团结友爱、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项十分高尚的事业，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它主要以青年志愿者参与为主题，以志愿服务为手段，通过青年志愿者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服务和帮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发展。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社团,是由我校全日制在籍学生自愿申请经学校批准成立的校内组织。本办法所称志愿者，是指出于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和责任感，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以自己的时间、技能、体能、物质等资源，自愿为社团活动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校内社团活动所需志愿者招募，社团应按照本条例进行社团活动的志愿者招募。

第五条 鼓励、引导社团按照本条例规定招募志愿者，以便社团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二章 招募条件

第六条 社团拟定志愿者招募方式及组织社团志愿者活动接受社联会的监督。

第七条 社团所组织的社团活动应有公益性、社会实践性，符合志愿者活动，有利于推进校园社团志愿者活动的发展。

第八条 社团在招募社团活动志愿者前，应向学生社团联合会提交申请，申请之前需提前通过策划审批，并且将志愿者招募通知（见附件1）在活动举办前至少 5天发送到学生社团联合会组织部邮箱。举办活动前两天及活动之后发送的招募通知，原则上不予开启志愿者活动及录入工时。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向社联会组织部及校青协管理服务部说明。

第九条 由社联会审核认定该社团活动属于志愿者活动后方可开始志愿者招募。

第十条 社团招募志愿者过程中，要明确活动需要和各个活动项目，发布需求信息，提出招募要求，接受应招者报名，确保志愿者活动健康有序的进行。

第十一条 社团招募志愿者应面向全校公开、公平招收，不可由协会内部拟定志愿者名单，原则上不可全为本社人员。

第三章 工时录入步骤

第十二条 在社团活动结束后，应在活动结束后3天内向社联会组织部提交志愿者工时表。逾期未提交的，原则上不予录入工时。

第十三条 社团需通知志愿者自行登录“厦门大学志愿者管理系统”并在报名截止前进行报名。

第十四条 报名后等待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后即可拥有工时。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社团志愿者活动接受社联会审查。

第十六条 该条例最终解释权归社联会组织部所有。

                           厦门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组织部
